
 

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利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2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转让其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暨275MW项目 

光伏电站EPC合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1、本次交易内容：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中利科技”）

的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利腾晖”、 

“出让方”）将其持有的常熟市宏博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标的公司1”）、常熟宏朗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标

的公司2”）、常熟市宏硕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标的

公司3”）100%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卫银阳”），并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出让方不再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

标的公司3的全部股权。 

2、本次交易标的情况： 

①标的公司1下设三个全资子公司，分别为宁夏中利明晖新能源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1”）、宁夏中利祥晖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

 

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2”）、宁夏中利中晖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

“项目公司3”），项目公司1、项目公司2、项目公司3分别拥有位于

宁夏石嘴山市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1”）、宁

夏石嘴山市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2”）、宁夏

石嘴山市2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3”）

100%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②标的公司2下设三个全资子公司，分别为内蒙古利硕光伏发电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4”）、舞阳中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5”）、河北寰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

目公司6”），项目公司4、项目公司5、项目公司6分别拥有位于内蒙

古巴林左旗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4”）、河南

省舞阳山市20兆瓦光伏农业电站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5”）、

江苏省怀安市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6”）100%

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③标的公司3下设三个全资子公司，分别为汉寿昊晖太阳能发电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目公司7”）、铁岭祥晖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 “项目公司8”）、定西市明晖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项

目公司9”），项目公司7、项目公司8、项目公司9分别拥有位于湖南

省汉寿市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7”）、辽宁省

铁岭市15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8”）、甘肃省定

西市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9”）100%所有权和

一切权益。 



 

出让方分别享有各目标项目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3、中利腾晖为各目标项目的EPC总承包商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 

2015年12月30日，中利腾晖与中卫银阳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中利腾晖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100%股权

全部转让给中卫银阳。股权转让后，中卫银阳将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

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全部股权。 

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和标的公司3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

分别为人民币100万元、100万元、100万元，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

约定各交易金额分别确定为人民币100万元、100万元、100万元。 

中利科技、中利腾晖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

人员均没有在中卫银阳担任任何职务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中关联人之相关规定,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

受让方：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 

公司性质： 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资本： 人民币 200000 万元整 

地    址：中卫市沙坡头区腾格里沙漠迎闫公路收费站西侧 

法定代表人：李正  



 

公司成立时间：  2010 年 5 月 25 日 

经营范围：太阳能光伏产品（拉棒、切片、电池组件）生产；太阳能

光伏产品 （拉棒、切片、电池组件）的研发、销售；太阳能光伏产

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销售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

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。太阳能光伏电站的设计（以企业资质等级

许可的业务范围为准）。 

中卫银阳是主要从事单晶硅拉棒、多晶硅铸锭、太阳能组件和光

伏电站建设等生产、销售、研发、建设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。公司

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太阳能硅片生产基地，是排名全国前三位的硅片专

业制造企业，具有良好的融资渠道以及雄厚的资本。 

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受让方总资产 599,983 万元，净资产

74,182万元，2015年 1-11月营业收入 371,763万元，利润总额-4,164

万元，净利润-4,164 万元(未经审计)。 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交易标的: 常熟宏博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注册号：91320581MA1M96DB7F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腾晖路1号3幢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9月30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维护及管理服务等 



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常熟宏博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  

-0.078万元，负债总额 0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入0万元，利

润总额-0.078万元，净利润-0.07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交易标的: 常熟宏朗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注册号：91320581MA1M96CU67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腾晖路1号3幢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9月30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维护及管理服务等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常熟宏朗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资产

-0.078万元，负债总额 0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入0万元，利

润总额-0.078万元，净利润-0.07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3、交易标的: 常熟宏硕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万元 

注册号：91320581MA1M96HW4E 

法定代表人：周建新 

住    所：常熟市沙家浜镇常昆工业园区腾晖路1号3幢 

成立日期：2015年9月30日 

经营范围：光伏电站开发、建设、维护及管理服务等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常熟宏硕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  

-0.078万元，负债总额 0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入0万元，利



 

润总额-0.078万元，净利润-0.07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出让方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100%股权。 

4、标的公司1拥有目标项目1、目标项目2、目标项目3的100%所有权；

标的公司2拥有目标项目4、目标项目5、目标项目6的100%所有权；标

的公司3拥有目标项目7、目标项目8、目标项目9的100%所有权。  

出让方合法享有各目标项目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5、本次各交易所涉及的资产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

利；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 

6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不再纳

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。公司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，以及标的公

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。 

 

四、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中利腾晖转让标的公司 1、标的公司 2和标的公司 3的 100%股权，

其标的公司 1、标的公司 2 和标的公司 3 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

分别为人民币 100 万元、100 万元、100 万元，并分别结合标的公司

1、标的公司 2和标的公司 3的账面资产情况,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

约定本次各交易金额确定为人民币 100 万元、100 万元和 100 万元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转让标的:中利腾晖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100%

股权，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完成后，中利腾晖不再持有标的公司1、标



 

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股权。  

2、股权转让价格：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和标的公司3股权转让的对

价为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3和标的公司3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，

股权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币100万元、100万元、100万元。 

3、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：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（含），受让方收到出让方出具的等额的财务收据后向出让方支付

股权转让价款的100%，即分别为人民币100万元、100万元、100万元。

4、出让方已向受让方披露的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债

务，以及在过渡期发生且受让方认可的债务（含或有负债），由出让

方负责偿还。 

5、各目标项目所对应的EPC款采用固定总价方式结算。 

6、EPC总价款支付及方式： 

（1）如下列条件均已满足，各项目公司分别不得晚于2015年12月31

日向中利腾晖支付至EPC总价款的51%。  

①各目标项目具备并网发电条件；  

②各项目公司的股权已转让给中卫银阳或其关联公司并办理完毕工

商登记手续； 

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， 各项目公司已将相关证照等全部移交给中卫

银阳； 

④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2）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各项目公司向中利腾晖支付

至EPC总价款的75%。  



 

①各目标项目无故障试运行15天； 

②各目标项目通过各方共同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，且检测结果

表明本项目工程质量达到技术协议的相关要求； 

③各目标项目在15天试运行完成后90个自然日内完成各项目及其配

套设施工程的消缺； 

④各目标项目分别全部移交给各项目公司； 

⑤取得安全、消防、环保验收、土地证、电子业务许可证、可再生能

源附加补贴名录以外的项目建设、运营前期所需的全部项目审批手续； 

⑥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3）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各项目公司向中利腾晖支付

至EPC总价款的90%。 

①各目标项目完成安全、消防、环保等竣工验收，取得各目标项目整

体竣工验收以及关于消防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； 

②各目标项目已取得电价批复文件（含国补及地方补贴）； 

③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4）余款10%作为质保金，自竣工验收起12个月付清。 

7、其他主要约定事项： 

如果任何一方（“违约方”）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、承诺

及说明，从而使得其他方（“守约方”）承担或蒙受任何索赔、损失、

责任、赔偿、费用、开支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，以使

守约方免除因此而蒙受的损失。 

8、协议生效：本协议经各方盖章即生效。 



 

六、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、同业竞争等情况。 

七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  

出让方将标的公司1、标的公司2、标的公司3的股权转让给中卫

银阳即标志着将公司总承包EPC工程并持有的宁夏石嘴山市30兆瓦光

伏发电项目、宁夏石嘴山市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、宁夏石嘴山市20

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、内蒙古巴林左旗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、

河南省舞阳山市20兆瓦光伏农业电站项目、江苏省怀安市20兆瓦光伏

发电项目、湖南省汉寿市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、辽宁省铁岭市15兆瓦

光伏发电项目、甘肃省定西市2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成功转

让，有利于公司继续发展光伏电站业务，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，降低

经营风险，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务盈利模式具有深远意

义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转让成功实施后，将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产生积极影响。

年均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

的15％，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中利腾晖与中卫银阳通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中利明晖、中利祥晖、中利中晖、内蒙古利硕、舞阳中晖、河北



 

寰达、汉寿昊晖、铁岭祥晖、定西明晖分别与中利腾晖和中卫银阳签

订的《EPC总承包及相关事项之协议书》；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1 月 4 日 




